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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法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改属中国社会科
学院。五十年来、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法学研究所高度重视法学基础理论
研究，倡导法学研究与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实践
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决策研究，服务国家政治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改革开放初期，法学研究所发起或参与探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的
阶级性与社会性、人治与法治、人权与公民权、无罪推定、法律体系协调发展等重要法
学理论问题，为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改
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法学研究所率先开展人权理论与对策研究，积极参与国际
人权斗争和人权对话，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参与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为把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党领导
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进入新世纪以来，法学研究所根据中
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愈加重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愈加重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研究，愈加重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法
治全面协调科学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愈加重视对中国法治国情的实证调查
和理论
研究，愈加重
视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中国法
学学科新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
法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改属中国社会科
学院。五十年来、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法学研究所高度重视法学基础理论
研究，倡导法学研究与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实践
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决策研究，服务国家政治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改革开放初期，法学研究所发起或参与探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的
阶级性与社会性、人治与法治、人权与公民权、无罪推定、法律体系协调发展等重要法
学理论问题，为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改
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法学研究所率先开展人权理论与对策研究，积极参与国际
人权斗争和人权对话，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参与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为把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党领导
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进入新世纪以来，法学研究所根据中
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愈加重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愈加重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研究，愈加重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法
治全面协调科学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愈加重视对中国法治国情的实证调查
和理论研究，愈加重视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中国法学学科新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 本书为
“法学学科新发展丛书”中的一本。全书围绕行政诉讼法学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专题研
究，如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机关诉讼问题，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问题，行政计划诉讼问
题等。既有纯理论性的探讨，也有个案的实证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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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念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又称“行政审判权范围”或者“可诉行为范围”，它是指法院受理
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即法院可以受理什么样的行政案件，不能受理什么样的行政案件
，哪些行政活动应当由法院审查，哪些不能被其审查，这也关系到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
之间在解决行政案件上的分工。①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堪称研究行政诉讼制度的“
起始性问题”。“行政诉讼与其他诉讼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存在着一个受
案范围”，②“受案范围标志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和关系，也反映着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程度”③。一方面，它反映了公民合法权益在司法制度中
得到保护的周延性，标志着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相对方的诉权范围，是衡量一国行政
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解决的是人民法院与其他
国家机关之间处理行政争议的分工与权限问题，也是界定司法权对行政权及其活动能够
实施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在防止司法权对行政的过度干预和法律对行政的必要控制之间
寻求平衡的一种制度设计。它表明司法权不能过分干涉行政权，必须为司法权在行政诉
讼中设定一个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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